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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证监会关于《律师事务所从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

并上市法律业务执业细则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的

起草说明

为进一步规范和指导律师事务所及律师从事首次公开发行

股票并上市（以下简称首发）证券法律业务活动，适应科创板股

票发行注册制下提升中介机构能力、强化中介机构责任的要求，

明确律师事务所及律师查验事项范围和勤勉尽责标准，督促律师

事务所及律师归位尽责，证监会会同司法部研究起草了《律师事

务所从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法律业务执业细则（试行）》

（以下简称《执业细则》）。现就《执业细则》说明如下：

《执业细则》立足于《证券法》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

管理办法》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》《科创

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首发上市的相关

法律、规章中关于首发条件的规定，对律师事务所从事首发法律

业务的主要查验事项和内容作出具体规定。《执业细则》共 12 章

79 条，包括总则、对发行人首发情况的核查及附则，核查范围

覆盖了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的主要事项。

一是关于主体资格。主体资格的合法性是发行人开展业务和

发行上市的前提。第二章要求律师通过查验发行人的设立、出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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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，以及发起人、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等情况，确认是否符合法

律法规要求，判断发行人是否为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

公司，是否具备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。

二是关于独立性。第三章要求律师通过查验发行人资产的完

整性、人员的独立性、财务的独立性、机构的独立性、业务的独

立性等，确认发行人是否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

立经营的能力。

三是关于业务。第四章要求律师通过查验发行人的生产经营

情况、主营业务、重大合同情况、境外经营情况等，确认发行人

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是否合法合规、主营业务是否突出、是否

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。

四是关于主要财产。第五章要求律师通过查验发行人的主要

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情况，确认发行人可以依法拥有或者使用主

要财产。

五是关于公司治理。为强化信息披露、提高公司治理水平、

增强市场透明度的要求，加强律师关于“公司治理”的核查责任，

第六章要求律师通过查验发行人的公司章程及其草案制定的程

序和内容，董事会、股东大会设立情况、议事规则、决策程序，

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等内容，确保上述事项符合法律、法规

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。

六是关于规范运作。为真实披露发行人的具体运行情况，第

七章要求律师查验发行人的对外担保、资金占用、违法违规等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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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的合规情况，重点关注税务和财政补贴情况，特别是查验环境

保护和产品质量等标准的履行情况，确认发行人符合相关上市要

求。

七是关于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。为厘清责任并加强对律师的

指引，第八章明确规定了律师对确认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责

任，列举了律师核查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注意事项。

八是关于募集资金运用。为确认募集资金的使用，第九章要

求律师查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关决议、项目的审批备案情况

以及专项资金的存储制度，确认募集资金使用方向是否用于主营

业务，是否符合要求，以及业务发展目标是否与主营业务一致等。

九是关于诉讼与仲裁。为如实披露发行人的重大或有风险，

第十章要求律师认真核查发行人诉讼仲裁事项，并全面披露发行

人的重大诉讼、仲裁案件情况。

十是其他。第十一章主要是要求律师对首发上市决议本身加

强核查，并强调了律师对招股说明书中引用法律意见部分的责任

承担要求。


